附件：

重庆市二手车交易市场交易服务费收费标准

一、乘用车（含小轿车、越野车、商务车及9座以下客车、客货两用车）收费标准（按排量计）

	汽 车 排 量
	收费标准（元/辆）
	备 注

	1.0升以下（含1.0升）
	200
	

	1.1升以上—1.6升（含1.6升）
	500
	

	1.6升以上—2.0升（含2.0升）
	800
	

	2.0升以上—2.8升（含2.8升）
	1500
	

	2.8升以上
	2000
	


二、货车收费标准（按车型计）

	车    型
	收费标准（元/辆）
	备 注

	长安微型车（小货车）
	200
	

	长安轻卡及农用车
	400
	

	中型货车、中型自卸货车
	700
	

	加长车、重型货车
	900
	

	挂车、特种车等
	1100
	


三、客运车收费标准（按载客量计）

	载客量（座）
	收费标准（元/辆）
	备 注

	中型客车（10—29座）
	500
	

	大型客车（30座以上）
	800
	


四、摩托车（按车型计）

	车    型
	收费标准（元/辆）
	备 注

	二轮摩托车
	50
	

	三轮摩托车
	80
	


主题词：经济管理  二手车  收费  标准  通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公安局，市工商局，市国税局，市地

税局，重庆市二手车流通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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